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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20〕179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字火腿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于对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53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奉悉。我们已对关注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

汇报说明如下。 

 

一、公告称“若上述拍卖债权事项最终成交，受让方须在三年内支付完毕

交易款项”。请补充说明若你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拍得上述债权，是否具有充

分的履约能力，在款项支付完毕前是否构成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问询函第 2 条） 

(一) 请补充说明若你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拍得上述债权，是否具有充分

的履约能力 

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财务及信用状况良好，具体分析如下： 

1. 截至本专项说明回复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4.67%的股权，其中累计质押股权占其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为 33.77%，且公司实

际控制人另持有其他可变现的财务性投资，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以保证该项交易

的顺利履行，履约保障性较强。  

2.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信用

报告显示，最近五年内，其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等失信行为。 

3. 此次拍卖转让事项，受让人可在三年内分期支付完毕受让款，受让人有

一定的支付交易对价期限，便于交易的履行。 

综上，若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拍得上述债权，截至本专项说明回复日其具

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二) 在款项支付完毕前是否构成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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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 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2005]37 号）：“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是指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拆借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的资金；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

125 号）第 4.2.10 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下列任何方式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一）要求公司为其垫付、承担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

成本和其他支出；（二）要求公司代其偿还债务；（三）要求公司有偿或者无偿、

直接或者间接拆借资金给其使用；（四）要求公司通过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向其提供委托贷款；（五）要求公司委托其进行投资活动；（六）要求公司为其开

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兑汇票；（七）要求公司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

下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资金；（八）不及时偿还公司承担对其的担保责任而形成

的债务；（九）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2. 在款项支付完毕前不构成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说明 

本次拍卖涉及债权系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原股东回购股份形成的

股权转让款，因回购方未完全履行其作出的还款承诺，公司为化解相关股权回购

款收回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拟公开拍卖转让剩余债权，以尽快回流资金，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了保障本次交易顺利进行，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

方也将参与竞拍，并计划以 3亿元价格受让债权，一是避免本次拍卖出现流拍等

情形，对公司利益和形象造成损害，二是明确 3亿元的成交价格，尽最大努力减

少交易事项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从而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 

综上，如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受让债权，形成与上市公司的交易，是基于

拟实施的债权拍卖事项形成，且已经过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批准、并将经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交易价格由公开拍卖形成，具有商业背景和交易实质，同时根据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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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债权的公告，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须在三年内支付完毕交易款项。故我们认

为，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受让本次拍卖债权，在款项支付完毕前不属于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三) 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对金字火腿公司管理层进行询问沟通，了解相关债权拍卖事项的商业背

景和交易实质； 

(2) 了解实控人或其关联方财务和信用状况并对其进行询问沟通，分析其是

否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3) 查阅监管机构关于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相

关规定，核实在相关款项支付完毕前是否构成实控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 

经核查，我们认为，若公司实控人或其关联方拍得上述债权，其具有充分的

履约能力，且相关交易具有商业背景和交易实质，在款项支付完毕前不构成实控

人或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闾力华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春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